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清寒視障學生助學金申請簡章 

為照顧經濟弱勢之視障學生穩定就學，本會提供「清寒視障學生獎助學金」之服務申
請。 
若您或是身邊有符合以下申請資格的視障生，都歡迎可以協助轉發本申請簡章。 

一、申請對象 
國籍為中華民國國民，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視覺障礙者，並處於經濟弱勢的視障
學生。 

二、申請資格 

家境清寒且持有縣市政府核發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或里長開立之清寒證明
者，請於申請表摘述家境清寒狀況。 
且學期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一年級不受此限)。 
非就讀一般標準學制者，將特案評估審核。 

三、應繳證件 
1、申請書 
2、身心障礙證明之視覺障礙正反面影本 
3、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需有最新學期註冊章) 
4、最新學期成績單影本 
5、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 

四、錄取名額 
一年兩期，一期獎助 30名視障生為原則，每名一期可補助 5000元。 

五、收件時間 
第一期：每年二月一日截至三月底(3/31) 
第二期：每年八月一日截至九月底(9/30) 

※、錄取日程與規定
1、收件截止以郵戳日期為憑 
2、以清寒程度為優先考量 

詳細規定可洽詢窗口 
愛盲基金會社工員 陳亞廷 

電話：(02)23616663 轉 8903 

電子郵件：cookie600782@tfb.org.tw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50號 13 樓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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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清寒視障學生助學金申請表 

                                                         編號：             （由本會填寫） 

一、填寫人資料 

填寫人姓名  填寫人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人電話  

填寫人身份 □本人  □家人，關係           □其他（請說明:                  ） 

二、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障礙類別 
1.□第二類(視障)：□輕度□中度□重度 

2.□多障，第二類(視障)併第      類：□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 

身份證字號  電話及手機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  

居住地址  

戶籍地址  

三、家庭經濟情況摘述： 

 

四、檢附文件： 

□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在學證明/學生證 影本   

□ 學期成績單影本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資格證明或清寒證明相關文件 

□ 已確認申請人金融帳戶可正常使用 □其他：                  

五、審查機關結果(以下勿填，由審查機關填寫)： 

1.資料審查：□符合，送入審查委員會。 

□不符合，原因                                                  

2.審核結果：□符合，核發助學金。      

□不符合，原因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發予金額 □5000元    □            元 

發給日期  年   月   日 領據號碼  

備註：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本會承辦社工人員陳小姐：（02）2361-6663轉8903。 



 

 

 

個案資料使用聲明 
 

 

 

＊我同意提供個人資料給予愛盲基金會於法定事項及視障服務中使用。 

 

 

聲明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 明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資使用聲明：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個人姓名、公司名稱、工作職稱、公司或住家地

址、電話、電郵件地址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相關資訊，將僅限使用於愛盲基金會合於營業

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載之目的事業，依公益勸募條例業務需要之客戶管理、募款及營業範圍內相關服務

使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 

 

    於此前提下，您同意愛盲基金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處理及利用相關資料以提供資訊或服務，

並得於愛盲基金會之營運地區向您提供服務活動資訊，但您仍可依法律規定之相關個人資訊權利主張

如下事項：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處理、利用及刪除，請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

愛盲基金會聯繫。 

     

    另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5條之規定「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

冊，且僅公開其補助、捐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獎）助、捐贈金額。但補助、捐

贈者或受獎助、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且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公開之。」本會須主動公開您的姓名及接受獎助的金額。 

 

電話：02-2361-6663；電郵：eyelove@tfb.org.tw。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可能無法

及時享有愛盲基金會提供之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服務。 

 

 

mailto:master@goh.org.tw。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可能無法及時享有勵馨基金會提供之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權利。
mailto:master@goh.org.tw。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可能無法及時享有勵馨基金會提供之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權利。



